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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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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上海市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的原则、工作程序、技术要求与结论。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生产经营性、服务性单位以及从事相关管理活动的部门和园区的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3329-2023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GB/T 25973-2010  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技术导则
HJ 469-2009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 制订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43329-2023  GB/T25973-2010  HJ469-200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洁生产审核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按照一定程序，对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调查和诊断，找出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重的原 因，提出降低能耗、物耗、废物产生以及减少有毒有害物料的使用、 产生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方案，进而选定并实施技术经济及环境可行的清洁生产方案的过程。
3.2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  evaluation of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清洁生产无/低费方案，并对清洁生产中/高费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在实施中/高费方案实施前的时间节点，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的规范性、清洁生产审核过程的真实性、清洁生产中/高费方案及实施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技术审查的过程。

3.3

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acceptance of cleaner production audit

按照一定程序，在企业实施完成清洁生产中/高费方案后，对已实施清洁生产方案的绩效、清洁生产目标的实现情况及企业清洁生产水平进行综合性评定，并做出结论性意见的过程。

3.4 

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  voluntary audit of cleaner production

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第八条规定以外的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清洁生产审核主体。

3.5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compulsory audit of cleaner production 
指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

3.6

无低费方案  non low Cost Option

    是指无需投资或投资较少、在短期（审核期间）内见效的清洁生产方案。
3.7  

中高费方案  medium high Cost Option

是指需要通过技术性较强改进和投资较大的清洁生产方案。

4 基本原则

4.1 真实性
清洁生产审核应以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主体一段时间内真实有效的数据和信息为基础。

4.2 有效性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结论是对清洁生产审核绩效有效性的总结。

4.3 持续性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主体遵循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意见为持续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活动的基础。

5 工作程序及技术要求
5.1 评估工作程序及技术要求
5.1.1 工作程序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主体按要求完成清洁生产审核阶段工作，完成报告编制后，向评估/验收部门提出评估申请，并递交符合要求的评估材料。由评估/验收部门组织成立评估组，听取清洁生产审核主体和咨询机构的汇报，审阅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报告，进行资料核查及考察，评估组质询。评估/验收部门根据评估组的意见和综合打分，形成评估结论。

5.1.2 技术要求
    关注审核重点、清洁生产目标设置准确性，审核过程真实性、合理性、规范性，无低费方案的实效性、中高费方案的可行性。
5.1.3 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种。对满足评估要求的企业，出具书面评估意见。不合格的企业要求其整改后，再进行评估。

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作程序见图1。










 图1 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工作程序
5.2 验收工作程序及技术要求
5.2.1 工作程序
清洁生产审核主体按照要求实施完成全部清洁生产方案并取得一定的绩效后，向评估/验收部门提出验收申请，验收需在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二年内完成。由评估/验收部门组织验收，听取清洁生产审核主体和咨询机构的汇报，并进行资料核查及现场考察，验收组质询。评估/验收部门根据验收组意见和综合打分，形成验收结论。

通过验收的清洁生产审核主体应在验收会宣布意见后2个月内，将验收归档材料上报至评估/验收部门，同时将电子版材料上传至清洁生产信息化工作平台。
5.2.2 技术要求
关注方案绩效核算真实性、规范性、准确性，目标达成性，清洁生产水平评价合理性。

5.2.3 验收结论
验收结果为“合格”。否则，验收结果为“不合格”。

验收不合格企业，应按照专家意见进行整改，达到验收条件。

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工作程序如图2。










 图2 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工作程序

附录A
（规范性）
评估要求：
1、编制完成《清洁生产审核报告》，报告格式规范，审核过程真实，方案合理有效；

2、审核报告真实、全面反映了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基本情况等，对污染物产生情况、排放浓度和总量，能耗、碳耗、物耗水平，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情况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审核范围需覆盖清洁生产审核主体在本市全部的生产场所；

3、备选审核重点分析合理，审核重点设置正确，目标设定合理可行，有针对审核重点的详细分析；

4、提出的清洁生产方案科学、有效、全面，已实施完成提出的清洁生产无低费方案；中高费方案已经过技术、经济、环境评估，并制定了实施计划；

“双超”、“高能耗”和“高碳排”企业需通过清洁生产方案实施后的论证，能够证明在规定的期限内实现污染物减排目标和节能降碳目标；

“双有”企业通过清洁生产方案实施后的论证，能够替代或削减有毒有害材料的使用和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

5、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准入政策要求；无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品和工艺设备；
6、查阅统计报表、发票等相关资料，对比审核报告，判定其数据、内容的真实性和相符性；核查无低费方案实施的证明材料。
附录B
（规范性）
验收要求：
1、现场验收时，生产经营活动应正常运行，中高费方案应正常运转；

2、验收报告应如实反映在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后的工作，并体现评估意见要求修改的内容等；

3、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后，实现了预期的清洁生产目标；已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纳入了企业正常的生产过程；

4、严格遵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等制度；稳定达到节能降耗指标，国家或本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有毒有害物质减量指标等；

5、企业不存在国家或本市规定明令淘汰或禁止的生产工艺、设备以及产品；

6、评定在行业内的清洁生产水平，对于已经发布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行业，应达到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三级水平（国内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7、企业在清洁生产审核开始至验收期间，未发生重大及以上污染事件；
8、现场重点考察生产运行及清洁生产方案的实施和运行状况，评估提出的现场整改实施完成；查看相关统计报表、发票等验收资料，核实报告内容、数据的真实性、符合性，验证清洁生产方案的实际运行效果。

清洁生产审核主体提出评估申请





评估/验收部门组织专家成立评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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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评估意见及整改要求





清洁生产审核主体整改





清洁生产审核主体提出验收申请





评估/验收部门组织专家成立验收组





组织验收





形成验收意见





评估/验收部门对外公布








2

